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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问题国际会议 

2014 年 9 月 1 日至 4 日，阿皮亚 

临时议程*
 项目 6 

工作安排，包括设立附属机构及其他组织事项 
 

 

 

  组织事项和程序问题 
 

 

  秘书处的说明 
 

 

1. 本说明所列的各项建议是根据大会第 68/238 号决议，在与东道国和筹备委员

会主席团的密切协商下编写的。 

 

 一.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会议应按照议事规则选举一名主席和其他主席团成员。规则第 6 条规定，会

议应从与会各国代表中选举下列主席团成员：从东道国选出主席 1 人和当然副主

席 1 人、副主席 14 人1
 (包括总报告员 1 人)，以及按第 46 条设立的主要委员会

主席 1 人。应以确保总务委员会具有代表性的原则选举上述主席团成员。会议也

可选出履行会议职能所需的其他主席团成员。 

3. 按照规则第 6 条和第 11 条，会议应设有一个由主席、副主席、总报告员和

主要委员会主席组成的总务委员会。 

 

__________________ 

 * A/CONF.223/1。 

 1 以下组别各 3 人：非洲国家；亚太国家；东欧国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西欧和其他国家。

但是，主席选出后，主席所属区域的副主席名额将减少一个。 

http://undocs.org/ch/A/RES/68/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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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通过议事规则 
 

 

4. 会议应通过议事规则。筹备委员会建议的暂行议事规则载于 A/CONF.223/2

号文件。 

 

 三. 通过议程 
 

 

5. 会议将收到大会第68/238号决议通过的临时议程(A/CONF.223/1)，供其通过。 

 

 四. 工作安排 
 

 

 A. 日期和地点 
 

6. 会议将于 2014 年 9 月 1 日至 4 日在萨摩亚阿皮亚的 Faleata 体育馆举行。会

议总主题是“通过真正和持久的伙伴关系实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会议将尽可能在最高级别举行。 

 B. 全体会议 
 

7. 大会拟举行 8 场全体会议，具体安排如下： 

 9 月 1 日星期一，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下午 3 时至 6 时 

 9 月 2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下午 3 时至 6 时 

 9 月 3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下午 3 时至 6 时 

 9 月 4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下午 3 时至 6 时 

8. 所有全体会议都将在 Upolu 全体大会堂举行。 

9. 会议将于 9 月 1 日星期一上午举行的全体会议上正式开幕，届时将审议所有

程序和组织事项，包括选举会议主席、通过议事规则和议程、选举主席团成员、

设立主要委员会、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安排编写会议报告及其他事项。会

议主席、联合国秘书长、大会主席、小岛屿国家联盟主席和会议秘书长将在开

幕会议上发言。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和《21 世纪议程》确定的 9 个主要

群体2
 的一位代表(代表所有 9 个主要群体)也在开幕式发言。 

10. 一般性辩论发言名单将以先登记者优先的方式确定，同时依照礼宾惯例，确

保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先发言，代表团的其他领导随后发言。欧洲联盟将作为观

__________________ 

 2 《21 世纪议程》将主要群体界定为妇女、儿童和青年、土著人民、非政府组织、地方当局、

工人和工会、工商业、科学和技术界以及农民。 

http://undocs.org/ch/A/RES/23/2
http://undocs.org/ch/A/RES/23/2
http://undocs.org/ch/A/RES/68/238
http://undocs.org/ch/A/RES/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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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员列入发言名单。建议为每次口头发言规定 5 分钟的时间限制。发言名单将登

载在会议日刊中。 

11. 除了与会国和欧洲联盟的代表，以下方面的代表可在时间允许和不开创先例

的情况下在一般性辩论中发言：(a) 获大会长期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在大会

主持下召开的所有国际会议届会和工作的政府间组织和其他实体(暂行议事规则

第 60 条)；(b) 区域委员会准成员(第 61 条)；(c) 专门机构和有关组织(第 62 条)；

(d) 其他政府间组织(第 63 条)；(e) 联合国有关机关(第 63 条)。非政府组织和其

他主要团体的代表也可列入发言名单(第 65 条)。 

12. 9 月 4 日星期四下午举行的闭幕全体会议预计将在会议结束时听取关于多利

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对话的报告，然后通过会议成果文件和报告。 

 C. 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对话 
 

13. 会议将举行六次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对话，与全体会议同时举行，具体如下： 

 9 月 1 日星期一，下午 3 时至 6 时，主题为“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9 月 2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主题为“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管理” 

 9 月 2 日星期二，下午 3 时至 6 时，主题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

 健康和非传染性疾病、青年和妇女” 

 9 月 3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主题为“可持续能源” 

 9 月 3 日星期三，下午 3 时至 6 时，主题为“海洋和生物多样性” 

 9 月 4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主题为“水和卫生，食品安全和废

 物管理” 

14. 所有多方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对话都将在 Savaii 伙伴关系大会堂举行。 

15. 六次多方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对话将提供机会： 

 (a) 承认在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和《关于进一步

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求斯战略》方面成功的伙伴关

系和举措，可供其他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推广； 

 (b) 推出适应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具体情况的创新型具体伙伴关系，以支持推

动这些国家可持续发展； 

 (c) 就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有关的主要优先事项进行重点突出的互动讨论。 

多方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对话的主席将由会议主席任命。伙伴关系对话将以互动

方式进行，向所有与会者开放。不事先设定发言名单。主席将根据情况安排发言

次序，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或部长级发言者优先，然后宣布建立伙伴关系者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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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伙伴关系高级代表发言。对话力求在所有利益攸关方发言方面实现均衡。为实

现最大限度参与，发言不应超过三分钟。请各国代表通过电子邮件(ochalik@un.org 

和 sharma7@un.org)向秘书处说明是否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或部长级发言者。

多方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对话的概念说明将在会议网站3
 上张贴。 

16. 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对话的成果将向会议的闭幕全体会议报告，并列入会

议的最后报告。 

 D. 设立主要委员会 
 

17. 如果根据会议议事规则设立了主要委员会，则该委员会将在必要情况下会晤。 

 E. 会议工作时间表 
 

18. 会议拟议工作时间表载于本说明附件。最新信息将登载在会议网站 3 和会议

日刊中。 

 F. 会议安排 
 

19. 根据会议的资源情况，最多允许在上午和下午各同时举行两场会议，其中包

括主要委员会、其他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工作组的会议及非正式协商，所有会议

均有口译设备。但应当指出，此类会议的举行只能限制在会议地点能提供的会议

服务设施允许的范围之内。 

20. 会议将于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下午 3 时至下午 6 时举行。为保证最高效

地利用可得资源，所有会议都须按排定时间准时召开。 

 

 五. 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 
 

 

21. 临时议事规则第 4 条规定，会议开始时应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 9 人，其

组成应以联合国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全权证书委员会的组成为基础。大会第六十

八届会议的全权证书委员会由下列国家组成：比利时、中国、哥伦比亚、加蓬、

圭亚那、俄罗斯联邦、新加坡、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六. 与会方 
 

 

22. 各国、欧洲联盟、获大会长期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在大会主持下召开的所

有国际会议届会和工作的其他政府间组织和其他实体、各区域委员会的准成员、

专门机构和相关组织、其他政府间组织、联合国机关和非政府组织及其他主要群

体将依照会议议事规则参与会议。 

__________________ 

 3 http://www.sids2014.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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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秘书处 
 

 

23. 会议秘书长将担任联合国秘书处内的协调人，负责与东道国当局合作，为会

议组织工作提供支持。联合国秘书长 2012 年 10 月提名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

书长担任大会秘书长。 

 

 八. 文件工作 
 

 

24. 按照联合国以往各次会议遵循的惯例，会议正式文件将在会前、会间和会后

印发。 

25. 按照联合国以往各次会议遵循的惯例和大会第 68/238 号决议附件二所载的

规定，建议会议报告的内容包括会议的决定、 会议的简要记录、多方利益攸关

方伙伴关系对话的成果、关于会议工作和全体会议所采取行动的情况报告。 

26. 全体会议和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对话摘要也应纳入会议报告。 

27. 所有会议文件都将在会议网站 3 上登载。 

 

http://undocs.org/ch/A/RES/68/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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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4年 9月 1日至 4日第三次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问题国际会

议拟议时间表 

日期/时间 议程项目/方案 

   9月 1日星期一   

第 1次全体会议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 1 会议开幕 

 2 选举主席 

 3 通过议事规则 

 4 通过会议议程 

 5 选举主席以外的主席团成员 

 6 工作安排，包括设立附属机构及其他组织事项 

 7(a) 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 

 1 致开幕词 

 8 一般性辩论 

第 2次全体会议   

 下午 3 时至 6 时 8 一般性辩论 

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对话   

 下午 3 时至 6 时  多方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对话 1：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9月 2日星期二   

第 3次全体会议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 8 一般性辩论 

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对话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  多方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对话 2：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

管理 

第 4次全体会议    

 下午 3 时至 6 时 8 一般性辩论 

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对话   

 下午 3 时至 6 时  多方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对话 3：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

社会发展、健康和非传染性疾病、青年和妇女 

9月 3日星期三   

第 5次全体会议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 8 一般性辩论 

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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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时间 议程项目/方案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  多方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对话 4：可持续能源 

第 6次全体会议   

 下午 3 时至 6 时 8 一般性辩论 

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对话   

 下午 3 时至 6 时  多方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对话 5：海洋和生物多样性 

9月 4日星期四   

第 7次全体会议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 8 一般性辩论 

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对话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  多方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的对话 6：水和卫生、食品安

全和废物管理 

第 8次全体会议   

 下午 3 时至 6 时 8 一般性辩论 

  9 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对话的报告 

  10 会议成果 

  11 通过会议的报告 

  12 会议闭幕 

 


